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 247 號

解釋日期：民國 78 年 10 月 2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續編（四）第 271 頁

          司法院公報 第 32 卷 1 期 11-19 頁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三）（98年10月版）第 500-518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19 條

          稅捐稽徵法 第 21、30 條

          所得稅法 第 80、103、110 條

         

解 釋 文：    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二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

          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三項規定，即以其

          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納稅義人申報

          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

          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一十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

          條及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財政部發布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查核準則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即係

          為執行該等法律之規定而訂定，就此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前述抽查

          辦法第三條、第四條查核準則第二條及上開令示，與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

          三項之規定，文義上易滋誤解，應予檢討修正。

 

理 由 書：    所得稅法第八十條規定：「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

          ，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

          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納稅義務人申報之

          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前項規定標

          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旨在解決稽徵機關逐案調查之困難，使其

          得依結算申報書核定納稅義務人所得額，以簡化稽徵手續，而期徵納兩便

          ，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

          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一十

          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

          或裁罰。財政部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台財稅

          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即係為執行該等法律之規定而訂定，就此而言，與憲

          法尚無牴觸。

              前述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二條，對營利事業申報所得額達各

          該業所得額標準者，均有實施審查及抽查之字樣；又前述財政部五十九年

          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指示所屬稽徵機關，對申報之所得額已達各



          該業所得額標準者，應予以書面審核，如項目及數額與規定不符，並予以

          調整。雖係為防止不實申報所作之規定，但易使人誤以為稽徵機關對所得

          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所稱「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

          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之案件，不問有無事實足認其有逃漏稅情

          事，均得以推測方式逕行調整或變更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在文義上

          易滋誤解，應予檢討修正。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楊建華

          一  解釋法律如完全摒棄文理解釋，影響民主法治前途

              按解釋法律，應參以論理解釋，賦與法律生命，俾得適應變遷之社會

              ，不應拘泥於法條文義，忽視法律之原來目的，而被譏為形式的概念

              法學。惟在成文法律仍應以文理解釋為先，如無視法律條文之文字，

              逕作顯然違背文義之解釋，非僅「成文」法失其存在之價值，且侵及

              通過該法律之民意機關權，更使法律失去安定性，導致民意機關通過

              之法律有名無實，人民無所適從，「民主」與「法治」前途如何？巳

              無待深論。

          二  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或處罰人民、課人民以義務之解釋，更應以文理解

              釋為先

              中華民國憲法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係採直接保障主義，對於自由權利

              之限制或課人民以義務，則應以法律定之，此就憲法第二章各條規定

              自明。關於賦與人民權利事項，固不妨在法律文義許可範圍內從寬作

              有利於人民之解釋；其關於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或處罰人民、課人民以

              義務之相關事項，則應以較嚴謹之方法即文理解釋為先，否則，憲法

              上所保障之人民自由權利，或限制以法律始得處罰人民、課人民義務

              之規定將因不當之解釋而喪失。

          三  人民之納稅義務，應依法律定之，法律如有不當，應依法定程序修正

              ，在未修正前仍應絕對遵從

              納稅雖為人民在憲法上之義務，惟依憲法第十九條規定，應依法律定

              之，蓋以法律係經人民選出之代表審查通過，亦即等於由人民承諾納

              稅義務，此為租稅法律主義之原則亦為依法行政之具體表現或以為租

              稅法律主義，僅及於納稅之實體事項，不及於納稅程序，惟吾人深信

              ，納稅程序如涉及納稅數額之確定者，即非僅為程序問題，仍應為租

              稅法律主義之範疇。憲法既將人民納稅義務事項，在憲法上作「法律

              保留」，如行政機關認納稅法律之規定不盡適當者，自應適時修改法

              律，期臻至善，不得用行政命令以直接或間接迂迴之方法，變更法律

              之內容或結果，否則，民意機關通過之納稅法律，將因行政命令而變

              更，「無法律即無納稅」之原則，必將破壞無遺。

          四  大法官為憲法之維護者，亦為人民自由權利及限制使人民負擔義務之

              最後維護者，如人民自由權利義事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應作有利

              於人民之解釋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憲法之解釋

              ，由司法院為之。」為憲法第七十八條及第一百七十三條所明定，法



              律與憲法有無牴觸，命令與憲法有無牴觸，地方自治法規與憲法有無

              牴觸，依憲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一條與上開規定，均為司法

              院之職掌。司法院為執行憲法賦與之職權，乃設大法官，故大法官乃

              憲法之維護者。又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

              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法條所稱之權利，應包括自由、義務在內

              ，為大法官會議向來之見解），因之，司法院大法官更為人民自由權

              利義務之最後維護者。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固應從客觀上作合乎憲法全體精神之闡釋，

              惟大法官既為人民自由權利義務之最後維護者，在法律條文意義不明

              ，可能作有利於人民之解釋，亦可能作不利於人民之解釋時，在維護

              人民自由權利及限制使人民負擔義務者之立場，應即作有利人民之解

              釋，方不失憲法在司法院設大法官以及承認人民得聲請解釋憲法之目

              的。

              關於財稅法規之解釋，有所謂「疑義對國庫有利」，或「疑義對納稅

              人有利」之原則，目前通說，重視法的安定性，均認以文義解釋為先

              ，並以「對納稅人有利」為多數說，正與前述原則相符（參閱財政部

              財稅人員訓練所世界稅稅名著翻譯叢書（23）蔡宗義譯東京大學金子

              宏著（日文）租稅法六二頁至六七頁、八八頁）。

          五  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稽徵

              機關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無從解

              為「不」以其原申報額為準。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調查核定，「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

              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

              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

              。」「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

              額為準，如不及前項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為所得稅法第八

              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所明定。照此文義解釋，納稅義務人申

              報之所得額，如巳在稽徵機關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以上者，「即」

              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不再個別調查，如不及該項規定標準者，始應再

              個別調查核定之，法條文義極為明顯，無庸別事探求。若納稅義務人

              申報之所得額巳達標準以上，稽徵機關仍個別調查，另行核定，而「

              不」以其原申報額為準者，自顯違上述法律「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

              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依法律納稅之本旨不符。財政部於六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

              抽查辦法」、七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查核準則」，對營利事業申報所得額巳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仍

              作實施審查及抽查之規定，財政部（59）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七八號

              函，指示所屬稽徵機關，申報之所得額巳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仍

              應依上開準則及其他法令予以書面審核，如項目及數額規定不符，並

              予以調整。顯與前開所得稅法之規定不符，有違憲法第十九條依法律



              納稅之本旨。

              綜上所述，本號解釋既明認財政部之行政部之行政命令與所得稅法規

              定，「文義上易滋誤解，應予檢討修正。」顯巳認定行政命令與法律

              規定之文義不符，否則，何必檢討修正？本號解釋以文字上之技巧，

              不明示行政命令違法違憲，似失釋憲機關應有之立場。又謂「就此而

              言」「與憲法尚無牴觸」，則是否「就彼而言」，與憲法即有牴觸？

              意義不明。在「憲法維護者」與「人民自由權利義務之最後維護者」

              之立場，尚難贊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上。

 

抄中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六款之規定，聲請

          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七十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

              ，一再訴願機關所為決定，以及行政法院所為確定終局判決，其所引

              據財政部 74.06.01 （74）台財稅第一六八七二號函，（59）台財稅

              第二三七九八號令，及其所適用財政部部六十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發布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以下簡稱「抽查辦

              法」）第三、四條及六十五年二月十日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第五八條第一至三項規定，因與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及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牴觸，

              應為無效。聲請人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並因之遭受不法之侵害，

              爰此聲請解釋憲法，期以解除主管機關之不法侵害為目的。

          二、事實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緣聲請人七十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結算申報，申報之所得額為

                一三‧三三％，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九％以上，

                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應即以原申報之所得

                額為準，原處分機關竟依財政部 74.06.01 台財稅第一六八七二號

                函釋，謂非不得依「抽查辦法」第三、四條規定列為抽查對象，其

                耗用原料情形非不能適用「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並依

                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三項後段規定，按聲請人上（69）年度核定

                原料耗用情形核定，剔除耗用原料二、二五二、九九七‧二三元，

                調整為所得額，並據以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一再訴願決定除再訴

                願決定另再援據財政部（59）台財稅第二三七九八號令釋外，亦適

                用與原處分相同之行政命令為駁回之決定。行政法院之確定終局裁

                判則直接引據「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至第三項規定外，並適

                用上揭其餘各行政命令之規定作為所持見解而為駁回之判決。據上

                敘明，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以及行政法院之判決所引據適用之

                財政部 74.06.01 台財稅第一六八七二號函、（59）台財稅第二三

                七九八號令及「抽查辦法」第三、四條「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

                一至三項規定，均為行政命令，且與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



                及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牴觸，應為無效，其適用牴觸憲法及法律之行

                政命令課徵稅款，顯巳不法侵害聲請人憲法第十九條、第十五條所

                保障「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及「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

                權利。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1 查聲請人七十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結算申報，原處分機關財

                  政部台北市國稅局依「抽查辦法」及「查核準則」等規定調整核

                  定增列所得額，聲請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行政院 73.07.26 台

                  七十三訴字第一二八七號再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飭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復查決定。

                2 原處分之重核復查決定，仍剔除耗用原料二、二五二、九九七‧

                  二三元，調整增列為所得額，聲請人不服，循序向財政部提起訴

                  願，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及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均遭駁

                  回。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命令之名稱及其內容

                原處分及行政救濟程序中，各有機關均無非以聲請人所申報之所得

                額在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所得額漂準以上，仍非不得

                再個別調查核定，其所適用之命令之名稱及內容，茲摘錄於下：

                1 財政部 74.06.01 台財稅第一六七二號函

                  中國銲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因以往年度之結算申報案件，連續四

                  年均按書面審核定，貴局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查

                  案件抽查辦法」第三、四條規定列為抽查對象，並無不當。至同

                  辦法所稱抽查，係指就營利事業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等實地查

                  核，是該公司七十年度申報所得額雖巳達該業所得額標準以上，

                  其耗用原料情形尚非不能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

                  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2 財政部（59）台財稅第二三七九八號令

                  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即以其原申報

                  所得額核定之，係指稽徵機關就各該事業當期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書表所載有關損益項目，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

                  及有關法令之規定予以書面審核，免再通知提供帳簿憑證查核，

                  至其項目與數額若與上開準則及法令規定不符者，自仍應予調整

                  。

                3 「抽查辦法」第三、四條

                  第三條––

                  經稽徵機關書面審核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均應

                  列入抽查，其範圍如左：

               （1）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書面審核核定者。

               （2）申報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經書面審核核定者。

               （3）其他依有關法令規定，經書面審核核定者。

                  第四條––

                  稽徵機關應就每年書面審核核定之案件，採隨機選樣方式抽查百



                  分之十。但左列案件必須抽查：

               （1）申報虧損者。但經分析有正當理由，經簽報稽徵機關首長核

                    准免於抽查者，不在此限。

               （2）申報純利率較上年度純利率利低百分之十以上者。

               （3）申報純利率經書面審核核定調整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4）課稅年度及課稅年度之前二年度內經查獲逃漏所得稅情節重

                    大者。

               （5）巳連續四年書面審核核定，尚未經抽查者。

               （6）其他經財政部或稽徵機關首長指定應予抽查者。

                4 「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

                  製造業經設置原料、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及製造費用等各種明

                  細分類帳，平時對進料、領料、退料、產品、人工、製造費用等

                  均作成紀錄，有內部憑證可稽，並編有生產日報表或生產通知單

                  及分批、分步、按月編有成本計算表，經內部製造、會計、管理

                  及稽核或控制部門負責人員簽章者，其製品原料耗用數量，應根

                  據有關帳證紀錄予以核實認定。

                  製造業不合前項規定者，其耗用之原料如超過各該業通常水準，

                  超過部分，除能提出正當理由，經查明屬實者外，應不予減除。

                  前項各該耗用原料之通常水準，由省（市）主管稽徵機關會同實

                  地調查，並洽詢各該業同業公會及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財政部核

                  定，其未經核定該業通常水準者，得比照機器、設備、製造程序

                  、原料品質等相當之該同業原料耗用情形核定之，其無同業原料

                  耗用情形可資比照者，按該事業上年度核定情形核定之。其為新

                  興事業或新產品，無同業原料耗用情形及該事業上年度核定情形

                  可資比照者，由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

          （四）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內容

                1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74.08.16 （74）財北國稅法字第一九二二

                  二號再訴願重核案件復查決定書（附件一）其內容：依財政部

                   74.06.01 台財稅第一六八七二號函釋，認應適用「抽查辦法」

                  第三、四條及「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調整核定剔除

                  耗用原料二、二五二、九九七‧二三元，聲請人不服向財政部提

                  起訴願。

                2 財政部 75.03.17 （75）台財訴第七五一○八四一號訴願決定書

                  （附件二），其內容：適用與原處分機關相同之行政命令為「訴

                  願駁回」之決定，聲請人不服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

                3 行政院 75.07.12 七十五訴字第一四七三○號決定書（附件三)

                  ，其內容：適用與前揭相同之行政命令外，另援據財政部（59)

                  台財稅第二三七九八號令，為「再訴願駁回」之決定。聲請人仍

                  難甘服，向行政院提起行政訴訟。

                4 行政院 75.11.28 判字第二一七六號判決（附件四），

                  其內容：適用前揭行政命令或引據其規定作為所持見解，而為「

                  原告之訴駁回」之決定。



          二、理由

          （一）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行政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內容查

                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

                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定有明

                文。聲請人七十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所得額為一三‧三

                三％，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九％以上，自應以聲

                請人之原申報所得額為準。行政法院以財政部 74.06.01 台財稅第

                一六八七二號函及（59）台財稅第二三七九八號令之內容為依據，

                直接或間接適用「抽查辦法」第三、四條及「查核準則」第五十八

                條第一至三項規定，遽認原處分機關再予個別調查核定，並按聲請

                人上年度之核定原料耗用情形核定，調整增列所得額，於法並無違

                誤等為駁回之理由，即使如原判決定所稱，如申報之所得額只須巳

                達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稽徵機關亦不得再對其調查審核顯非其立法

                本旨等，其所持見解顯與立法明信之原則有違，更與租稅法律主義

                不合。因此發生有前揭財政部函（令）及「抽查辦法」第三、四條

                ，「查核準則」第五十八條第一至三項之行政命令規定是否牴觸所

                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之法律規定，並因而牴觸憲法第十九條

                所所明定法律納稅原則之疑義。

          （二）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

                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憲法第十九條、第

                一七○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分別定有明文。據此，

                納稅為關於人民之義務，若無法律明文，不得向人民課以納稅之義

                務，且法律無明文規定，依租稅法律主義，不得以比照方式或逕以

                命令訂定課徵稅款，迭經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一號及第二一

                ○號解釋在案。查「稽徵機關接到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

                得額及應納稅額。」「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

                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納稅

                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

                準。如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為所得稅法

                第八十條第一至三項所明定。按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係基

                本規定，其後段則為補充規定，補充規定及為補充基本規定而設，

                在基本規定無可適用時，始可適用補充規定，是為基本規定優於補

                充規定之原則，亦為適用法律之原則。據此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

                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以上者，即應以

                其原申報之所得額為準並據以核定應納稅額，無再個別調查核定之

                餘地，應無疑義。憲法第一七二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

                無效，而「抽查辦法」及「查核準則」均為主管機關發布之行政命

                令，應不得與憲法或法律抵觸，其有牴觸者應屬無效。「抽查辦法

                」第三、四條中分別規定：申報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經書

                面審核核定者，應列入抽查範圍；申報純利率較上年度純利率低百



                分之十以上者；及巳連續四年書面審核核定，尚未經抽查者，必須

                抽查者。依此規定，申報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

                準以上者，亦必須抽查，再予個別調查核定，其與所得稅法第八十

                條第三項前段規定牴觸而無效，其理至明。「查核準則」第五十八

                條係就審核原料耗用而為之規定，亦僅於個別調查核定所得額時始

                有其適用，若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以

                上時，仍予以適用，則顯然牴觸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

                。參照該「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對於符合所得稅法第八

                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者亦應予適用，其有牴觸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

                三項前段規定而當然無效，亦無待贅述。

                綜上所述，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關於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

                額，係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

                業所得額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財政部 74.06.04 （

                74）台財稅第一六八七二號函及（59）台財稅第二三七九號令釋示

                ，謂仍應適用該部發布之「抽查辦法」第三、四條及「查核準則」

                第五十八條規定再予個別調查核定，顯然牴觸首揭法條之明文規定

                ，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依憲法第一七二條規定

                ，應為無效。行政法院適用上述各該行政命令或以之為所持見解作

                為判決之依據，亦當然無效。

          （三）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查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憲法第一七二條定有明文；人民於其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

                釋憲法，亦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明定；本

                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於人民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之見解，

                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迭經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聲請人七十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案，復查、訴願、再訴願決定及行政法院確定終局判決

                分別援據首揭財政部函（令）釋，適用「抽查辦法」第三、四條及

                「查核法則」第五十八條第一至三項規定，再予個別調查核定，調

                整增列所得額，並據以課徵稅款，不法侵害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

                權利，巳詳如前述事實及理由。而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

                不法侵害，唯有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其違反憲法外，無以救濟，爰

                此聲請解釋憲法。

          （四）檢附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1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74.08.16 （74）財北國稅法字第

                  一九二二二號復查決定書影本一份。

                2 財政部 75.03.17 （75）台財訴第七五一○八四一號訴

                  願決定書影本一份。

                3 行政院 75.07.12 台七十五訴字一四七三○號決定書影本一



                  份。

                4 行政法院 75.11.28 判字二一七六號判決書影本一份。

                  此致

          司法院    公鑒

                                          聲請人：中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高○強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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